附件3-1
2019年区级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目标汇总表
单位：株洲市石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万元
	序号
	专项支出名称
	支出方向
	资金总额
	实施期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
	用于城乡居民医保
	620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区级配套资金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区级配套资金按时足额到位

	二
	离休干部医药费统筹金
	用于离休干部10人医药费
	20
	离休干部病有所医，安度晚年
	使离休干部医药费得到及时报销

	三
	已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药费
	用于已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药费
	25
	及时缴纳已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药费
	使已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药费足额到位

	四
	老工伤人员医药费
	用于老工伤人员旧伤复发医药费报销
	15
	老工伤人员旧伤复发医药费报销
	老工伤人员旧伤复发医药费及时报销

	五
	城乡居民医保再次补偿
	用于居民个人医保补偿
	470
	石峰区参保人员按规定支付后仍有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再次报销
	石峰区参保人员按规定支付后仍有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再次报销

	六
	网格化劳务派遣人员经费
	用于全区网格化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社会保险等经费
	1260
	全区网格化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社会保险等经费
	全区网格化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社会保险等经费按时足额到位

	
	
	
	
	
	

	
	
	
	
	
	


附件3-2
2019年区级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单位：株洲市石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支出方向
	所 属专项名称
	专项实施期
	支出方向年度金额
	实施期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
指标
	质量
指标
	时效
指标
	成本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公益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社局
	用于城乡居民医保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
	2019年
	620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区级配套资金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区级配套资金按时足额到位
	89744人
	
	2019年底完成
	标准520元/人
	
	使城乡居民医保补助区级配套资金得到保障
	
	
	社会公益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100%

	人社局
	用于离休干部10人医药费
	离休干部医药费统筹金
	2019年
	20
	离休干部病有所医，安度晚年
	使离休干部医药费得到及时报销
	10人（区机关8人，教育2人）
	
	2019年底完成
	2万元/人/年
	
	使离休干部医药费得到保障
	
	
	社会公益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100%

	人社局
	已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药费
	用于已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药费
	2019年
	25
	及时缴纳已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药费
	使已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药费足额到位
	199人
	
	2019年底完成
	0.13万元/人/年
	
	使已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药费得到保障
	
	
	社会公益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100%

	人社局
	用于老工伤人员旧伤复发医药费报销
	老工伤人员医药费
	2019年
	15
	石峰区区直机关原老工伤人员旧伤复发医药费报销
	老工伤人员旧伤复发医药费及时报销
	11人
	
	2019年底完成
	据实报销
	
	使老工伤人员旧伤复发医药费得到保障
	
	
	社会公益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100%

	人社局
	用于居民个人医保补偿
	城乡居民医保再次补偿
	2019年
	470
	石峰区参保人员按规定支付后仍有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再次报销
	石峰区参保人员按规定支付后仍有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再次报销
	500余人
	
	2019年底完成
	据实报销
	
	使石峰区参保人员按规定支付后仍有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再次报销
	
	
	社会公益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100%

	人社局

	用于全区网格化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社会保险等经费
	网格化劳务派遣人员经费
	2019年
	1260
	全区网格化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社会保险等经费
	全区网格化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社会保险等经费按时足额到位
	213人
	
	2019年底完成
	人平5.92万元/年
	
	使全区网格化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社会保险等经费得到保障
	
	
	社会公益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100%

	
	
	
	
	
	
	
	
	
	
	
	
	
	
	
	

	
	
	
	
	
	
	
	
	
	
	
	
	
	
	
	

	
	
	
	
	
	
	
	
	
	
	
	
	
	
	
	


附件3-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申报表

	部门名称
	株洲市石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年度预算申请
	资金总额：
	2976.06万元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基本支出：
	506.06万元

	
	项目支出：
	2470万元

	整体绩效目标
	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建设“一极三区”新目标，抢抓轨道产业快速发展和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历史新机遇，迎难而上，狠抓落实，着力就业帮扶，服务发展大局，坚持惠民利民，完善社保体系，健全引才机制，推进人才建设，坚持依法履职，维护合法权益，稳步推进落实，做好民生实事，全面完成下达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26.06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150万元。

	
	效益指标
	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建设“一极三区”新目标，抢抓轨道产业快速发展和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历史新机遇，迎难而上，狠抓落实，着力就业帮扶，服务发展大局，坚持惠民利民，完善社保体系，健全引才机制，推进人才建设，坚持依法履职，维护合法权益，稳步推进落实，做好民生实事，全面完成下达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受益群众满意度达100%。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业务股室意见:

	
	绩效股意见：


2019年区级专项支出预算绩效目标汇总表
编报说明
一、申报范围及方式
区直预算部门所有专项资金支出都要申报绩效目标，绩效目
标填报纳入预算编制信息系统，与预算申报同时进行。
二、申报内容
1、支出方向：某个专项资金所包含的所有扶持方向。
2、资金总额：区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总额，包括区本级支出(部门预算中)和上级资金支出(中央、省、市级支出)。
3、实施期绩效目标：描述专项资金整个计划期内的总体产出和效果，采用定性描述和必要的定量描述，是对所有支出方向实施期绩效目标的有效汇总和综合。
4、年度绩效目标：根据专项资金的特性和具体实施内容，对专项资金在本年度产出的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及可持续影响等进行细化，是对所有支出方向年度绩效目标的有效汇总和综合。


2019年区级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编报说明
1、支出方向：填写规范的支出方向名称。
2、所属专项名称：填写规范的支出方向所属的专项资金名称。
3、区级主管部门：填写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全称。
4、专项实施期：按照市政府有关文件规定，专项三年一设，一般情况是2019年—2021年、根据专项资金具体情况填写。
5、支出方向年度金额：预算年度区级专项资金该支出方向总金额。
6、实施期绩效目标：概括描述该支出方向整个专项实施期内的总体产出和效果。
7、本年度绩效目标：概括描述该支出方向在本年度所计划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8、绩效指标：对支出方向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化。
9、产出指标：反映支出方向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产品和服务情况。
10、数量指标：反映该支出方向预算年度内计划完成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如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实施期（2019年-2021年）
	本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85%
	数量指标
	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79%

	
	
	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
	80%
	
	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
	≥69%

	
	
	新增幼儿园数量
	20000年
	
	新增幼儿园数量
	5000所

	
	
	支持地方扶持企事业单位、集体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的受益儿童数
	平均每年1000万元人次
	
	支持地方扶持企事业单位、集体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的受益儿童数
	1000万人次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数
	1200万人次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数
	1200万人次


（该指标仅用于解释说明数量指标的填报）。
11、质量指标：反映支出方向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如退役安置补助资金：
	实施期（2019年-2021年）
	本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培训参训率
	每年≥90%
	质量指标
	教育培训参训率
	≥90%

	
	
	教育培训合格率
	每年≥90%
	
	教育培训合格率
	≥90%

	
	
	教育培训就业率
	每年≥90%
	
	教育培训就业率
	≥90%

	
	
	军休服务房建筑标准
	办公用房标准
	
	军休服务房建筑标准
	办公用房标准

	
	
	下拨经费符合相关政策规定比率
	100%
	
	下拨经费符合相关政策规定比率
	100%


（该指标仅用于解释说明质量指标的填报）。
12、时效指标：反映支出方向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如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
	实施期（2019年-2021年）
	本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下拨时间
	每年年底前
	时效指标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下拨时间
	2019年年底前

	
	
	烈士褒扬金下拨标准
	烈士备案当年发放
	
	烈士褒扬金下拨标准
	2019年年底前


（该指标仅用于解释说明时效指标的填报）。
13、成本指标：反映支出方向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成本。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实施期（2019年-2021年）
	本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成本 指标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年度重点项目平均补助资金额
	≥30万元/个
	成本指标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年度重点项目平均补助资金额
	≥30万元/个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补助金额
	40万元/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补助金额
	40万元/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活动补助资金
	2万元/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活动补助资金
	2万元/人


（该指标仅用于解释说明成本指标的填报。）
14、效益指标：反映与该支出方向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和影响，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及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等。相关的三级指标和指标值参照产出指标的模式填写。该支出方向有什么类型的效益指标就填报该类型的指标，并非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影响和满意度指标要全部填写。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编报说明
一、基本信息
年度预算申请：填写部门年度预算支出资金总额，并分别填写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二、整体绩效目标
预算部门根据区委区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及本部门发展规划，描述年度内部门使用预算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三、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指标
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指标是对预算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化，主要包括
1、产出指标：反映部门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产品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数量指标，反映部门计划完成的产品或服务数量;质量指标，反映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时效指标，反映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成本指标，反映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成本。
2、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部门整体支出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和影响，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等。
3、实际操作中确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具体内容，各部门可根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需要，在上述指标中选取或做另行补充。


